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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前些日子，一位律师同行请我帮他联系原来司法部的一位老领导，我问他什

么事，他说隆安律师事务所要搞二十年所庆，想把原来的老领导请来庆祝一番。

随着时间的飞逝，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陆续进入了十年、二十

年，甚至是三十年的发展阶段。隆安所今年建所二十周年整，对于在隆安名下执

业的律师们来讲，二十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何庆祝我们隆安所建所二十周

年，是我们每一名隆安人都很关心、也很在意的事情。在几年之前，我提议：为纪

念隆安成立二十周年，我们组织隆安律师撰写二十本理论与实务专著，编辑成一

套《隆安律师实务与学术丛书》，以庆祝隆安建所二十周年。

我们不仅要组织隆重的庆祝仪式，还要邀请以往关切我们的老领导、老同

事、老客户来参加庆祝活动。更重要的是能够成功编辑出版这么一套二十本的

《隆安律师实务与学术丛书》，我认为这是献给隆安二十周年最好的生日礼物。

开庆祝大会也好，盛情宴请也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能被人遗忘，但出版了这

套二十本的丛书却能成为我们隆安人的永久纪念。

现在网络很发达，网上阅读也成为人们读书的一个重要习惯。但是作为律

师，把自己办过的案件进行梳理提高，撰写成书籍还是很有价值的。网络在线阅

读在大多数时间只能提供信息。而知识的传播主要靠纸质书本，就是在网络信

息发达的社会，纸质书本上所记载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况且很多网上的知识

或信息就是对纸质书本的电子化而已。所以，无论网络如何方便，纸质书本始终

是我的偏爱。纸质书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拿来翻阅，可以永久保存，

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律师在办理大量案件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案卷资料，但很少有律师有能

力、有精力把自己办过的案件资料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更难撰写成书。但我认

为：一个好的律师一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律师，能够写出自己的办案体会、

能够进行理论分析是一个律师的基本功。这二十本书就是隆安律师执业水平的

一个展示，也是隆安人办理了成千上万个案件后的职业经验的总结和归纳，是隆

安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隆安二十年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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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从无到有，从选稿到出版，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律师是十分

繁忙的行业，每个律师手中都有大量的案件需要办理，日常工作都排得满满当

当，在这种工作状况下让律师写出一本书，谈何容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本套

丛书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每位作者都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完成了本套丛书的撰

写，使之能够最后顺利出版。在此期间，我作为本套丛书的主编，像黄世仁逼债

一样，“威逼”每一位律师作者，使他们饱受压力和煎熬，在此向参加本套丛书撰

写的每一位作者深表谢意和十分诚挚的致歉。没有你们的辛勤劳作就不会有今

天的这二十本丛书，你们的执业成就为隆安增添了很多光彩，同时，你们的大作

更为隆安增加了光芒。

在本书的收集和编辑过程中，除了我本人作为主编应尽责任以外，隆安的很

多同仁都为本套丛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宋宇博、智丽虹、石珊珊、杨奇虎、

赵金一等。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立梅、徐春成、于雯雯、王娜等，也为本套丛书

做出了贡献。

感谢隆安寿步律师，没有他的“牵线搭桥”就没有此套丛书的出版，还要感谢

提文静等编辑十分敬业的工作，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套丛书。

《隆安律师实务与学术丛书》主编

徐家力

２０１２年８月



前　　言

银行卡不仅是一种存在于银行和个人之间的信用凭证，也是银行为顾客提

供更为简便、安全、迅速服务的一种现代化货币形式。它的出现使人们的经济往

来更加简洁快速，它在保证经济发展高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又为交易的安全性提

供了可靠的屏障。

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虽然只经历了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但经过各方的

共同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银行卡支付体系框架，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本土化的银行卡支付网络和各发卡行共有的“银联”民族支付品牌。作为

金融创新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的支付结算工具，银行卡在我国已不仅仅是发卡

银行的一项重要零售业务，同时还成为多种主体参与、链条环节不断完善、市场

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的银行卡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银

行卡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人民群众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公众广泛

使用的零售支付工具，社会公众对银行卡支付体系的信心不断增强。但是，我们

也应该看到，银行卡风险管理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尤其是银行卡犯罪活动在近年

逐渐活跃。日益增多的银行卡犯罪，不仅直接侵害持卡人和金融机构的利益，还

严重影响整个银行卡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危害我国银行卡支付体系的安全和

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

实践需要理论上的先导，尤其是对银行卡高科技、高智能的金融领域犯罪，

除了要具备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需要掌握相关的银行卡基本业务和技术知识。

但是目前，系统的银行卡犯罪研究在我国尚处于空白状态，相关银行卡司法实务

方面的专著更是甚为少见。本书从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分析了中

国银行卡产业的特点和管理风险，立足于银行卡犯罪的现状及趋势，在充分研究

银行卡犯罪的主要类型和作案手法的基础上，广泛参考了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预防及打击银行卡犯罪方面的积极对策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有关银行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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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我国银行卡犯罪认定方面的疑难问题和新兴

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探索和论证，希冀对促进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健康发展起到

推动作用。

李　睿

２０１２年８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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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用卡产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信用卡概说

信用卡（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是一种“由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

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①支付工具”。换

言之，信用卡是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

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即电子货币②。

虽然国内目前的信用卡仍主要以银行存款为基础，只是处于货币进化进程

中电子货币阶段的初期，随着电子商务和网络银行的发展，未来的电子货币将彻

底改变存在方式、以纯粹的电子流的方式存在于网络之中，虚拟的交易平台，虚

拟的结算方式，国内学者称之为“网络货币”。

“货币在出生之初是一种商品，是人们的一项资产，当这种商品或资产具有

通用性、被广为接受时，它就可以开始履行货币的职能了。纸币的出现是货币进

化史上的第一次异化，纸币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国家信用和国家强制

力，其使用价值远远高于其价值。信用卡等电子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形态的第二

次异化，从有形到无形，从垄断发行到未来的竞争发行，从国家信用到社会信用。

‘从有形到无形’，说明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这是决定未来货币形态发展趋

势的第一个因素。‘从法定货币到自由发行’，说明信用的价值，在信息社会，超

越某些国家信用的社会信用实体，必然会存在。譬如在意大利，政府公债所实际

支付的利息要高于一些最高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券。”

①

②

这里的信用应作两层意思理解。第一是银行信用，在目前的国内经济和信用环
境下，结合我们国家信用卡的发展历史，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特约商户之所以接受信用
卡，银行在商户和持卡人之间起到信用中介和信用担保的作用；第二，银行愿意扮演这样
的角色，前提之一是持卡人的个人信用，或者是账户余额，或者是个人良好的资信记录。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
子设备之间以及公开网络（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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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济学家劳伦斯·迈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在宾夕法尼亚州演讲所言：“很明

显，货币的进化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而驱动它的是提高交易效

率的激励。直至今天，经过一段很长的进化历史之后，我们面前摆着的仍是一个

操作起来非常昂贵的支付系统，不断需要成吨的纸张流通于各国，还需要组合个

人和公司来书写支票。不可避免的，进一步的演化即将来临。计算机的普及、电

子通讯的改进，以及因特网运用的戏剧性成长，都表明电子货币革新在即。”

目前看来，以银行信用为中介和担保的信用卡应从法律上被定性为新的货

币形态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须将信用卡视作财物，提升至货币高度提供刑

法保护。

一、信用卡的概念

（一）信用卡的含义

信用卡是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一种先进的支付与结算工具。信用卡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国外的信用卡主要是指由银行或其他财务机构发行的

贷记卡，即无需预先存款就可贷款消费的信用卡，实现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国

内的信用卡主要是贷记卡及准贷记卡（先存款后消费，允许小额善意透支的信用

卡）。因此，狭义信用卡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是银行或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

资信状况良好的人士或企业，用于在指定的商家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银行机构

存取现金的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它是一种消费信贷形式，一种可以循环使用

的信用账户，该账户有一个信用额度，客户可以在不超过该额度的范围内任意借

款，偿还借款后，额度自行恢复。广义信用卡是指凡是能够提供信用证明、持卡

人可凭卡购物、消费或享受特定服务的特制卡片均可以成为信用卡。广义上的

信用卡包括贷记卡、准贷记卡、借记卡、储蓄卡、提款卡（自动柜员机卡）、支票卡、

赊账卡等。

信用卡的持卡人除了可以在指定的商店、旅馆、娱乐场所、饭店等处凭卡消

费外，还可以在发卡银行及其联网机构的网络内直接存取款，办理转账结算，并

可在发卡银行信控额度内透支一定现金。持卡人直接消费时，那些和银行签有

合约的商店、公司、饭店等商户凭持卡人签字的账单向银行收款，由银行向其结

算，再由银行将账单送交持卡人核对，持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发卡银行一次性

付清款项或分期偿付，发卡银行按其计算欠款利息，直到持卡人全部付清欠款

为止。

（二）我国信用卡概念的沿革

在我国，信用卡的概念，因为在金融领域与刑法领域立法规定的分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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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分歧，并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

争议。

１．金融领域的“信用卡”概念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本

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

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消

费信用等功能。”此种定义为广义的信用卡，包含借记卡和准贷记卡，相当于信用

卡的概念。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信用卡、信用卡、借记卡这三个概念也逐步被使

用。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信

用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至此信用卡的含义发生变化，借记卡不再属于信用

卡，信用卡不再等同于广义上的信用卡。可见，金融术语中的信用卡的概念经历

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的过程，现代金融术语上的信用卡是狭义的概念。

２．刑法领域和金融领域“信用卡”概念的区分

刑法领域对于信用卡犯罪中的“信用卡”概念界定一度曾存在一定分歧，在

司法实践中，对于伪造或者利用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电子支付卡进

行的犯罪活动，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有的案件按照信用卡犯罪处

理，有的按照金融凭证犯罪处理，有的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有的未作处理①。

之所以会产生分歧，就在于刑法领域关于信用卡犯罪的司法解释和１９９７年的刑

法典对于信用卡犯罪的规定，均是建立在对“信用卡”作广义理解的基础上，而

１９９９年《信用卡业务管理规定》对于信用卡内涵的修改，是否应改变刑法领域

“信用卡”概念的构成，成为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

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

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部分功能的电子支

付卡。”这一立法解释明确了刑法领域“信用卡”的概念，属于广义的信用卡，利用

借记卡或其他新品种信用卡实施犯罪也属于信用卡犯罪。这一立法解释明晰了

刑法领域信用卡的内涵，有利于统一执法，也有利于更好地打击信用卡犯罪

行为。

本书所指的信用卡，即广义上的信用卡，是指银行卡，包含借记卡和信用卡。

① 参见刘宪权、张宏虹：《涉信用卡犯罪刑法修正案及立法解释解析》，载《犯罪研
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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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卡的历史发展

（一）外国信用卡的历史发展及社会影响

１．信用卡的产生

信用卡于１９１５年起源于美国。某日美国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纽约

一家饭店招待客人用餐，就餐后发现他的钱包忘记带在身边，因而深感难堪，不

得不打电话叫妻子带现金来饭店结账。于是麦克纳马拉产生了创建信用卡公司

的想法。１９５０年春，麦克纳马拉与他的好友施奈德合作投资一万美元，在纽约

创立了“大莱俱乐部”（Ｄｉｎｅｒｓ　Ｃｌｕｂ），即大莱信用卡公司的前身。大莱俱乐部为

会员们提供一种能够证明身份和支付能力的卡片，会员凭卡片可以记账消费。

此后，美国的一些商店、饮食店为招徕顾客，推销商品，有选择地在一定范围内发

给顾客一种类似金属徽章的信用筹码，后来演变成为用塑料制成的卡片，作为客

户购货消费的凭证，开展了凭信用筹码在本商号或公司或汽油站购货的赊销服

务业务，顾客可以在这些发行筹码的商店及其分号赊购商品，约期付款。这就是

信用卡的雏形。

２．信用卡产生的背景条件

信用卡是产生于经济发达国家（地区）的一种新型的消费信贷形式和支付手

段。信用卡于２０世纪初产生于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当时它在商业资本家

手里只是一种促销手段，在消费者手里它只是一种优待凭证———一种可以享受

价格优惠和购销商品的凭证。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虽然经济起伏和社会动

荡几起几落，但它仍蓬勃发展，特别到２０世纪中叶，信用卡走进银行领域，有了

新的内容和活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卡，具有银行信贷、支付、结算和存款功

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信用卡的功能不断完善，其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从而成

为世界上最受人们欢迎、最紧俏的金融商品之一，以至于出现了像美国那样的

“无现金社会”，即通过现钞支付的交易已不在流通领域占主导地位，而信用卡作

为商品交易的媒介，在流通领域几乎无所不在，在很大程度上代替货币履行着支

付职能，小到住宿、就餐、购物、购车船票，大到巨额商品交易，都离不开信用卡。

正如一位外国专家评价信用卡所说，“小到微不足道，大到无所不能”。

信用卡的产生和普及，首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

生产力大大发展，先是电报、电话等先进通信工具投入实际应用领域，之后电脑

网络逐渐普及。在这些先进的通讯工具使用之前，要使信用卡广泛使用，成为代

替现金流通的支付工具，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异地授权和信用控制没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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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通信手段就不能完成，风险防范无所凭借，使得信用卡的使用无法在更大的范

围和更深的程度上推开，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卡难以发挥它的媒介作用，也就谈

不上发展和普及。只有在有了先进的通讯手段后，信用卡作为一种信用工具，才

展现出它的风采。特别是新技术革命后，计算机应用于银行业务，不仅是银行的

内部结算和资金调拨实现了自动化，而且也使服务实现了自动化，从而使用于存

取款和转账支付结算的支票卡、自动出纳机卡、记账卡、灵光卡也应运而生。由

于信用卡、支票卡、自动出纳机卡、记账卡、灵光卡等都是塑料制成的，所以有人

又称它们为“塑料货币”。之后，电子计算机网络被广泛应用于银行领域，人们发

明了磁卡，之后又发明了智能卡，使信用卡与电脑结合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电

子货币”，款项划转、信用征询、风险控制都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信用卡才

迅速风行起来，从美国到西欧、到亚洲，在一个世纪内席卷了整个世界。

信用卡的产生和发展，又是现代商品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必然要求。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托拉斯不断涌现，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贸易无论在流量

上还是流通范围上都大大扩张了。全球性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原有的交换媒介

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原有的信用工具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新的市场迫切

要求有一种新的信用工具与之相适应。信用卡功能上的多样性及使用上的灵活

性，适应了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下不同的支付要求，因而他登上了商品世界的舞

台，并且成功地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角”。

３．信用卡的演变

信用卡从产生至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大致有以下

几个阶段。

１）以商业信用形式存在的阶段

这个阶段从１９１５年信用卡产生直到１９５２年金融领域开始发行信用卡，大

约经历了近４０年时间。起初的信用卡与现代的信用卡有很大的不同，在其产生

之初，它只是在商业领域使用。商人们为了达到促销目的，给信誉较好的人发

一些类似于优待券的信用筹码，得到信用筹码的人凭借它可以在发给信用筹码

的商号先行购买商品，然后约期付款。至于到底哪个商号最早使用信用卡，没有

确切的证据，有些资料认为是美国西方联盟（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ｏｎ）。当时的信用卡，

其实是一种赊购卡或赊销卡，类似于现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赊销卡，其发行目

的主要是增大销售量，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商业信用关系。由于使用这

种手段可以争取更多的顾客，商人们纷纷效仿。１９２０年，美国石油行业纷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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